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 目 編 號  AB14-教(務)-03-008 

項 目 名 稱  學生證補換發作業流程 

承 辦 單 位  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 

目 的 提供各學制學生證遺失、損壞、條碼無法感應或更改姓名學生之身分證明。 

範 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各學制在校學生(退學生、畢業生不得申請學生證) 

權 責 單 位 
一、申請：各學制在校學生 

二、補、換發：教務行政組 

作 業 程 序 

說     明 

◎數位學生證如有遺失，應依下列規定向教務行政組申請補發： 

一、學生至教務行政組填寫「學生證補換發申請表」。 

二、教務行政組各系承辦人收件後確認是否為在學生。 

三、學生至繳費自動化服務機繳交工本費新臺幣 150 元(機器故障時至總務

處出納組繳費)，並將繳費收據繳交至教務行政組。 

四、進行學生證製卡作業： 

(一)補發原因為遺失者，先進行卡片掛失程序。 

(二)換發原因為更名者，先確認是否已辦妥更名手續。 

(三)換發原因為轉系科者，先確認學籍是否已完成移轉。 

五、學生至教務行政組領取補發之學生證。 

控 制 重 點 

一、申請者是否為在學生。 

二、申請者是否已至自動化服務機或出納組缴交工本費。 

三、換發原因為更改姓名者是否已檢附戶籍謄本，辦妥更名手續。 

附記及說明 

一、欲更換學生證照片者，應提供二吋半身正面照片電子檔，未提供者均依

教務行政組存檔之照片檔製發。 

二、數位學生證如有遺失，須辦理掛失及補發手續。惟學生畢業後，即轉換

為一般票卡，學校不再提供掛失服務。  

三、悠遊卡公司於收到學校回報之掛失案件後，於 24 小時內更新悠遊卡公

司前臺扣款驗票設備中之黑名單，在完成黑名單下載作業前之數位學生

證遭冒用之損失風險，由持卡人自行負擔。  

四、辦理數位學生證掛失者，持卡人須負擔掛失手續費 20 元，該費用由可

退費餘額中扣除。  

五、可退費金額經悠遊卡公司查核後，悠遊卡公司將掛號寄發「悠遊卡處理

結果通知單」給學生（掛號費用由可退費餘額中扣除），學生可持該通

知單及身分證明文件至各捷運站旅客詢問處辦理退費。  

六、學生休學期間學校不收回數位學生證，僅於其上加註休學，並同時將卡

片轉換為普通卡後發還學生，學生需以全票扣款，並於復學後持卡至教

務單位辦理在校期限展延後，始享有學生之各項相關權益。 

七、學生於退學或畢業時學校不收回數位學生證，僅於其上加註離校，並同

時將卡片轉換為普通卡後發還學生，學生可選擇繼續使用（以全票扣

款），或至各捷運站旅客詢問處辦理退費，可退費金額為可用餘額。站

務人員受理退費後，會將數位學生證鎖卡（不可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），



並將卡片併同退費金額交還持卡人。 

八、學生如有延長畢業年限之情事發生，應持數位學生證至所屬教務單位辦

理在校期限展延。 

法 令 依 據 本校學生證發給及使用注意事項 

使 用 表 單 
一、學生證補發申請單 

二、數位學生證簽收清冊 

 



學生證補換發作業流程圖 

學生 教務行政組 其他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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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-控制作業-自行評估表 

    年度 

評估單位：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學生證補換發作業 

評估期間：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 

評估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控制重點 

評估情形 

改善措施 
落實 

部分

落實 
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

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 
     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

及執行。 
      

二、學生證補換發作業流程 

(一)申請者是否為在學生。       

(二)申請者是否已至自動化服務

機或出納組缴交工本費。 
      

(三)換發原因為更改姓名者是否

已檢附戶籍謄本，辦妥更名

手續。 

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

註： 
1.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

併 1 份自行評估表，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。 

2.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「落實」、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、「不適用」或「其他」；其中「不

適用」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，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；「其他」係指評估期間未發

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，致無法評估者；遇有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或「不適用」情形，於改善

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。 

 

 


